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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锦龙海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1 年 7 月 6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1 年 6 月 7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大连海事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曹立兴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不详、不详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被告一瑞资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被告二辽宁锦龙超级

游艇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于德慧、王云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暂无、暂无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1、案件号：（2021）辽 72 民初 655 号 

2019 年 5 月 7 日，原告与被告瑞资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

号：ZLZC20190507002《租赁资产收益转让协议》，载明被告作为转让方其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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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方就融资租赁业务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未到期应收租赁款和作为出租

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转让给受益权受让方即原告，向原告申请办理该等合同项下租

赁资产收益权融资业务，该融资用途为支付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价款。融资金

额为人民币 9,260 万元，利率为固定利率 8.4%。该笔融资按日计息，（日利率=

年利率/360），按季结息，为每季末月的 20 日。被告须于每一结算日当日付息。

协议第五条约定了应收租赁款的收取，第六条约定了租赁资产收益权回购条件、

方式及程序，明确融资到期日，原告未收到承租方付款，或承租方付款金额不足

以偿付融资本金、融资利息、罚息及有关费用；构成本合同第九条约定的违约行

为，被原告宣布到期的租赁资产收益权融资，被告应按协议进行回购。协议第九

条违约及违约责任约定，被告或承租方在原告的信贷业务出现逾期、欠息等不良

行为的，原告有权解除本协议，宣布已办理的融资业务即刻到期，要求被告立即

对未回收的租赁资产受益权进行回购，从资金监管账户中扣收相应款项，以清偿

全部融资款项本息和其他应付费用，还约定被告未按期偿还本金及利息的，原告

有权自逾期之日起对未按期偿还的融资，按原融资利率基础上加收 50%的罚息。

本协议附件《租赁资产收益权转让清单》载明，原告向被告提供人民币 9,260 万

元的融资，融资利率按固定利率 8.4%确定。附件《应收租赁款转让明细表》记

载，应收租赁款付款日、应收租赁款转让金额分别为本清单项下租赁双方在租赁

合同中约定的每期租金支付日和每期支付租金数额。附件《租赁合同或其他权益

文件明细表》载明，相关文件包含《保证合同》和还款计划表。附件还包括《应

收租赁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应收租赁款债权转让确认书》，该笔融资所涉及

的承租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怡森投资有限公司对应收租赁款债权转让进行明确，

表明其认可并同意被告向原告转让其享有的租赁资产收益权及相关权利，向原告

保证该公司将根据相关约定项目租赁合同下所有租金及其他到期应付的款项支

付到收款账户中，且不得出于任何原因对该等款项进行任何抵消、反请求或扣减。 

2019 年 5 月 7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用编号：ZLZC20190507002-1、2、3、

4、5、6、7、8、9、10、11 共计 11 份《抵押合同》，被告以其名下游艇提供抵

押担保，后办理了抵押登记。原告与辽宁锦龙超级游艇制造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

号：ZLZC2019050702《保证合同》，载明为确保《租赁资产收益权转让协议》得

到切实履行其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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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租赁资产收益权转让协议履行了其融资放款业务。但

承租方未履行其自身义务，致使被告违反了《转让协议》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

任。 

2、案件号：（2021）辽 72 民初 656 号 

2019 年 8 月 16 日，原告与被告瑞资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

号：ZLZC20190816001《租赁资产收益转让协议》，载明被告作为转让方其与承

租方就融资租赁业务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未到期应收租赁款和作为出租

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转让给受益权受让方即原告，向原告申请办理该等合同项下租

赁资产收益权融资业务，该融资用途为支付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价款。融资金

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利率为固定利率 8.4%。该笔融资按日计息，（日利率=

年利率/360），按季结息，为每季末月的 20 日。被告须于每一结算日当日付息。

协议第五条约定了应收租赁款的收取，第六条约定了租赁资产收益权回购条件、

方式及程序，明确融资到期日，原告未收到承租方付款，或承租方付款金额不足

以偿付融资本金、融资利息、罚息及有关费用；构成本合同第九条约定的违约行

为，被原告宣布到期的租赁资产收益权融资，被告应按协议进行回购。协议第九

条违约及违约责任约定，被告或承租方在原告的信贷业务出现逾期、欠息等不良

行为的，原告有权解除本协议，宣布已办理的融资业务即刻到期，要求被告立即

对未回收的租赁资产受益权进行回购，从资金监管账户中扣收相应款项，以清偿

全部融资款项本息和其他应付费用，还约定被告未按期偿还本金及利息的，原告

有权自逾期之日起对未按期偿还的融资，按原融资利率基础上加收 50%的罚息。

本协议附件《租赁资产收益权转让清单》载明，原告向被告提供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融资，融资利率按固定利率 8.4%确定。附件《应收租赁款转让明细表》

记载，应收租赁款付款日、应收租赁款转让金额分别为本清单项下租赁双方在租

赁合同中约定的每期租金支付日和每期支付租金数额。附件《租赁合同或其他权

益文件明细表》载明，相关文件包含《保证合同》和还款计划表。附件还包括《应

收租赁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应收租赁款债权转让确认书》，该笔融资所涉及

的承租方大连上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应收租赁款债权转让进行明确，表明其认

可并同意被告向原告转让其享有的租赁资产收益权及相关权利，向原告保证该公

司将根据相关约定项目租赁合同下所有租金及其他到期应付的款项支付到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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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中，且不得出于任何原因对该等款项进行任何抵消、反请求或扣减。 

2019 年 8 月 16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用编号：ZLZC20190816001-1《抵押

合同》，被告以其名下游艇提供抵押担保，后办理了抵押登记。原告与辽宁锦龙

超级游艇制造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zlzc20190816001-1《保证合同》，载明为

确保《租赁资产收益权转让协议》得到切实履行其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租赁资产收益权转让协议履行了其融资放款业务。但

承租方未履行其自身义务，致使被告违反了《转让协议》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

任。 

3、案件号：（2021）辽 72 民初 657 号 

2017 年 12 月 20 日，原告与被告瑞资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签订合同

编号：ZLZC20171219001《租赁资产收益转让协议》，载明被告作为转让方其与

承租方就融资租赁业务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未到期应收租赁款和作为出

租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转让给受益权受让方即原告，向原告申请办理该等合同项下

租赁资产收益权融资业务，该融资用途为支付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价款。融资

金额为人民币 89,920,000 元，利率为固定利率 8.4%。该笔融资按日计息，（日利

率=年利率/360），按季结息，为每季末月的 20 日。被告须于每一结算日当日付

息。协议第五条约定了应收租赁款的收取，第六条约定了租赁资产收益权回购条

件、方式及程序，明确融资到期日，原告未收到承租方付款，或承租方付款金额

不足以偿付融资本金、融资利息、罚息及有关费用；构成本合同第九条约定的违

约行为，被原告宣布到期的租赁资产收益权融资，被告应按协议进行回购。协议

第九条违约及违约责任约定，被告或承租方在原告的信贷业务出现逾期、欠息等

不良行为的，原告有权解除本协议，宣布已办理的融资业务即刻到期，要求被告

立即对未回收的租赁资产受益权进行回购，从资金监管账户中扣收相应款项，以

清偿全部融资款项本息和其他应付费用，还约定被告未按期偿还本金及利息的，

原告有权自逾期之日起对未按期偿还的融资，按原融资利率基础上加收 50%的罚

息。本协议附件《租赁资产收益权转让清单》载明，原告向被告提供人民币

89,920,000 元的融资，融资利率按固定利率 8.4%确定。附件《应收租赁款转让明

细表》记载，应收租赁款付款日、应收租赁款转让金额分别为本清单项下租赁双

方在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每期租金支付日和每期支付租金数额。附件《租赁合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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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权益文件明细表》载明，相关文件包含《保证合同》和还款计划表。附件还

包括《应收租赁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应收租赁款债权转让确认书》，该笔融

资所涉及的承租方为大连上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应收租赁款债权转让进行明

确，表明其认可并同意被告向原告转让其享有的租赁资产收益权及相关权利，向

原告保证该公司将根据相关约定项目租赁合同下所有租金及其他到期应付的款

项支付到收款账户中，且不得出于任何原因对该等款项进行任何抵消、反请求或

扣减。 

2017 年 12 月 20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用编号：ZLZC20171219001-1、2、3、

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共计 19 份《抵

押合同》，被告以其所有的 19 艘游艇提供抵押担保，后办理了抵押登记。原告与

辽宁锦龙超级游艇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载明为确保《租赁资产收益

权转让协议》得到切实履行其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租赁资产收益权转让协议履行了其融资放款业务。但

承租方未履行其自身义务，致使被告违反了《转让协议》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

任。 

4、案件号：（2021）辽 72 民初 658 号 

2019 年 5 月 7 日，原告与被告瑞资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

号：ZLZC20190507001《租赁资产收益转让协议》，载明被告作为转让方其与承

租方就融资租赁业务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未到期应收租赁款和作为出租

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转让给受益权受让方即原告，向原告申请办理该等合同项下租

赁资产收益权融资业务，该融资用途为支付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价款。融资金

额为人民币 1 亿 36 万元，利率为固定利率 8.4%。该笔融资按日计息，（日利率=

年利率/360），按季结息，为每季末月的 20 日。被告须于每一结算日当日付息。

协议第五条约定了应收租赁款的收取，第六条约定了租赁资产收益权回购条件、

方式及程序，明确融资到期日，原告未收到承租方付款，或承租方付款金额不足

以偿付融资本金、融资利息、罚息及有关费用；构成本合同第九条约定的违约行

为，被原告宣布到期的租赁资产收益权融资，被告应按协议进行回购。协议第九

条违约及违约责任约定，被告或承租方在原告的信贷业务出现逾期、欠息等不良

行为的，原告有权解除本协议，宣布已办理的融资业务即刻到期，要求被告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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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回收的租赁资产受益权进行回购，从资金监管账户中扣收相应款项，以清偿

全部融资款项本息和其他应付费用，还约定被告未按期偿还本金及利息的，原告

有权自逾期之日起对未按期偿还的融资，按原融资利率基础上加收 50%的罚息。

本协议附件《租赁资产收益权转让清单》载明，原告向被告提供人民币 1 亿 36

万元的融资，融资利率按固定利率 8.4%确定。附件《应收租赁款转让明细表》

记载，应收租赁款付款日、应收租赁款转让金额分别为本清单项下租赁双方在租

赁合同中约定的每期租金支付日和每期支付租金数额。附件《租赁合同或其他权

益文件明细表》载明，相关文件包含《保证合同》和还款计划表。附件还包括《应

收租赁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应收租赁款债权转让确认书》，该笔融资所涉及

的承租方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昱苑投资有限公司对应收租赁款债权转让进行明

确，表明其认可并同意被告向原告转让其享有的租赁资产收益权及相关权利，向

原告保证该公司将根据相关约定项目租赁合同下所有租金及其他到期应付的款

项支付到收款账户中，且不得出于任何原因对该等款项进行任何抵消、反请求或

扣减。 

2019 年 5 月 7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用编号：ZLZC20190507201-1、2、3、

4、5、6、7、8、9、10 共计 10 份《抵押合同》，被告以其所有的游艇提供抵押

担保，后办理了抵押登记。原告与辽宁锦龙超级游艇制造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

ZLZC20190507101《保证合同》，载明为确保《租赁资产收益权转让协议》得到

切实履行其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租赁资产收益权转让协议履行了其融资放款业务。但承租

方未履行其自身义务，致使被告违反了《转让协议》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案件号：（2021）辽 72 民初 655 号 

判令被告一回购租赁资产收益权，向原告偿还融资本金 92,600,000 元；判令被

告一偿还融资欠息 14,173,973.33元、罚息 939,890.00元，合计 15,113,863.33

元。（自逾期之日起至 2021年 2月 21日止）；判令被告一偿还自 2021 年 2月 22

日起至实际偿还融资本金之日止的融资利息、罚息等；上述 1-3项暂计

107,713,863.33元；判令原告对被告一提供的抵押物在其价值范围内享有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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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偿权；依法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承

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如有）。 

2、案件号：（2021）辽 72 民初 656 号 

判令被告一回购租赁资产收益权，向原告偿还融资本金 100,000,000 元；判令被

告一偿还融资欠息 8,485,555.55 元；判令被告一偿还自 2021 年 2 月 22 日起至

实际偿还融资本金之日止的融资利息、罚息等；上述 1-3 项暂计 108,485,555.55

元；判令原告对被告一提供的抵押物在其价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依法判令

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

全费、公告费（如有）。 

3、案件号：（2021）辽 72 民初 657 号 

判令被告一回购租赁资产收益权，向原告偿还融资本金 44,960,000.26 元；判令

被告一偿还融资欠息 5,036,269.36 元、罚息 1,199,308.00 元，合计 6,235,577.36

元。（自逾期之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21 日止）；判令被告一偿还自 2021 年 2 月 22

日起至实际偿还融资本金之日止的融资利息、罚息等；上述 1-3 项暂计

51,195,577.62 元；判令原告对被告一提供的抵押物在其价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依法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本

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如有）。 

4、判令被告一回购租赁资产收益权，向原告偿还融资本金 100,360,000 元；判令

被告一偿还融资欠息 15,361,770.67 元，罚息 1,018,654.00 元，合计 16,380,424.67

元（自逾期之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21 日止）；判令被告一偿还自 2021 年 2 月 22

日起至实际偿还融资本金之日止的融资利息、罚息等；上述 1-3 项暂计

116,740,424.67 元；判令原告对被告一提供的抵押物在其价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

偿权；依法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如有）。 

 

（五）案件进展情况： 

2021 年 10 月 21 日，大连海事法院开庭审理了（2021）辽 72 民初 655 号、

656 号案件；2021 年 10 月 26 日，大连海事法院开庭审理了（2021）辽 72 民初

657 号、658 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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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若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将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若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将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司已经与瑞资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并沟通，瑞资融资租赁

（大连）有限公司正在整理抵押物清单及以物抵债的方案，瑞资融资租赁（大连）

有限公司以及资产不足以抵扣的由相应的承租方承担，届时辽宁锦龙超级游艇的

连带担保责任将解除。 

公司子公司为瑞资融资租赁（大连）有限公司提供了担保，但未事先履行三

会审议程序、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在查明具体情况后尽快召开董事

会对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予以审议并进行披露。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大连海事法院出具的（2021）辽 72 民初 655 号《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 

二、大连海事法院出具的（2021）辽 72 民初 656 号《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 

三、大连海事法院出具的（2021）辽 72 民初 657 号《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 

四、大连海事法院出具的（2021）辽 72 民初 658 号《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 

 

 

北京锦龙海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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